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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昭

基層孩子更要關愛自愛
今日是 「六一」 國際兒童節。
在內地，正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國家主

席胡錦濤，專門去到一個名叫 「十堰」 的
地方探望一所幼兒園，向小朋友表示節日
的祝賀；在京的溫家寶總理，則去到朝陽
區一家小學和學生打籃球、上體育課，還
示範 「三步上籃」 動作……。

在香港特區，特首曾蔭權昨日忙於應
付傳媒追訪的什麼僭建物問題，大概也無
暇兼顧到和小朋友預祝 「六一」 了。不過
，曾特首過去也曾請過小朋友到禮賓府去
玩耍，對孩子是關心、愛護的。

當然，小朋友要過得好，並不只限於
一年一度的兒童節；社會和成人要關心小
朋友，也不應只在 「六一」 這一天才有所
表示。我們的小朋友，需要關心、需要愛
護，需要在德、智、體、群、美 「五育」
方面均衡發展，健康成長。

當然，在本港，不少孩子可以說已經
幾乎是 「日日兒童節」 ，要什麼有什麼，
三歲穿名牌、五歲去度假，父母寵之愛之
唯恐不及。對這類的 「日日兒童節」 的孩
子和父母來說，需要提醒的不是多給孩子

一點關心一點愛，反而是要提醒切勿過分
注重物質和溺愛，而且不要過分的 「望子
成龍」 、揠苗助長。一個愉快、健康的童
年對人的一生的成長至關重要，而懂得主
動學習、自律責任、關懷他人比書本知識
更可令孩子一生 「受用」 。本港小學教育
包括學前教育，注重書本知識，動腦多於
動手，是有欠均衡的。

而在 「六一」 到來之際，更需要關心
的是一大批生活在基層家庭的小朋友，他
們有的來自內地新移民父母，有的生活在
單親家庭，父母綜援， 「六一」 對他們
來說節日願望可能只是一個漢堡包而已。
傳媒偶有報道一些天水圍孩子未去過海洋
公園、未去過迪士尼，更未去過博物館、
圖書館，是令人唏噓的。

基層家庭的兒童，需要有比其他階層
同齡孩子更多的上進心和自愛，要看到父
母謀生的不易，要體諒父母的難處，要看
到政府、社會和不少有心人士提供的條件
，只要自己肯努力學習、自強不息，家庭
、出身、階層絕不是限
制個人成才的桎梏。

井水集

分拆後教師教材價格分拆後教師教材價格
出版社

朗文香港教育

教育出版社

啟思出版社

新亞洲出版社

雅集出版社

文達．名創教育

文達．名創教育

晶晶教育出版社

註：教材包括教師用書、光碟、工作紙、試題庫、網上資源平台等

書名

學好中國語文

學好中國語文

我愛學語文

啟思語文新天地

新．語文

世界史遊蹤

全方位中國歷史

全方位科學

幼稚園學習資料

費用

小一至小三每級
全套$3454

小四至小六每級
全套$3378

小一至小六
$12000

每級全套$4000

非用戶$4352
（未計網上資源）

中一至中三每級
全套$1500

中一全套$1760

中一至中三網站
支援$12000

中一約$1513

（低班）$4030
（高班）$5670

優惠

6折$2072

6折$2027

--

「套裝價」$750

用戶半價

--

半價

$1000

半價

--

2011學年加幅較高的現版課本
出版社

小學

現代教育研究社

啟思出版社

現代教育研究社

教育出版社

朗文香港教育

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學

商務印書館（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朗文香港教育

資料來源：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書名

現代中國語文2006年版小
一上第一冊

啟思語文新天地一下第一冊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修訂版）
1上A

今日互動數學1上A

朗文常識（第二版）一上A冊

NewMagic1A

初中中國語文一下

生活與數學1A（第二版）

新高中綜合中國語文第一冊
（必修部分）

2011年價格

58.2

58

64.5

62

61

79

173

166

177

加幅

4.86%

4.5%

4.88%

4.2%

5.17%

5.33%

4.85%

5.06%

5.36%

【本報訊】為迫使書商全面分拆課本與教材，教育局擬仿
效現時綜合科學等冷門學科委託大專編寫，並由課程發展處出
版，據稱科技大學和教育學院已表示有意參與。兩大課本商會
則關注出版社將貨就價，削弱課本質素。

教育局消息人士批評現時課本出版商惡性競爭，並由大型
出版社壟斷。為此，課程發展處將近年一些冷門學科，如綜合
科學、宗教和新高中健康護理等三年制課程，改向大專招標，
委託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學者編寫，由招標到成書的工作流程
用了兩年，涉及開支由幾十萬至二百萬不等。據稱，政治助理
楊哲安到新加坡考察後發現，當地也是委託大專編書而政府出
版。局方相信，公開招標可引入良性競爭。

不過，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和教育出版商會的聯合聲明
指出，招標制變相提高門檻，甚至減少消費者選擇。聲明質疑
若招標的標準是要考慮訂價，出版社或將貨就價， 「將大大影
響課本的質素」。

中學校長、教聯會主席黃均瑜則稱，相信招標不會採價低
者得， 「學校選書，質素擺第一位，然後才看價錢」。

教育局與書商就落實課本分拆定價僵
持兩年多，九月新學年 「適用書目表」更
足足延遲一個月才公布。孫明揚昨天舉行
記者會，表明局方想爭取更多時間與書商
談判，可惜對方只願將新版課本與教材分
拆訂價，其餘九成半的現行課本反而加價
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代表大部分書商的兩大課本商會一直
表示，舊版書因版權問題難以分拆，最初
要求政府豁免這批書分拆定價，近日態度
軟化，改為同意自行分三年分拆定價。孫
明揚昨強硬表示，分拆定價原定去年推行
，局方已給一年過渡期予書商處理版權問
題，書商竟又以版權為由，提出三年內分
拆。

批評書商 「一拖再拖」
孫明揚批評，書商採取 「一拖再拖」

的態度，絕對不能接受，他直指書商再拖
三年是另有 「玄機」。 「因為局方容許
『五年改版』，現已過了兩年，還剩下三

年，若書商把問題拖過五年，便可把舊書
淘汰，出版新書。」

孫明揚隨即公布向書商發出的 「最後
通牒」：要求一年內將教師最需要的教材
，包括教師用書、試題庫、聆聽光碟等主
要項目，分拆訂價出售。若書商仍不妥協
，局方必定採取即時招標，引入新的競爭
，並重申書商的教材不是唯一教育資源。
他又強調，會確保學校有足夠資源購買教
材，同時教材價格一般為學生課本的兩倍
，並非書商所公布的天文數字。

為研究招標及檢視分拆問題，局方將
成立由副局長陳維安擔任主席的工作小組

，成員名單稍後公布，將包括消委會、學
者、商界、校長等。小組將在半年內就相
關問題提出建議，今年底定案。消息人士
稱， 「相信招標後，課本價格理論上會下
調，但亦不能保證減價空間多少。」據稱
，孫明揚曾向大學校長會諮詢意見，結果
大部分反應正面，也感興趣。（見資料稿）

特准學校借 「樣版書」
另外，為解決教師選用課本的實際需

要，局方決定今年 「特事特辦」，准許學
校向書商借用 「樣版書」作選書之用，同
時配合明年首屆中學文憑試舉行，特准中
六級教師向書商借用試題庫作參考，但一
一／一二學期完結後將試題庫歸還書商。
除此兩個項目外，學校仍不可接受書商任
何饋贈或借用服務。局方相信，這項臨時
措施，將不會影響課本價格。

針對教育局限期全面分拆課本和教材
，新亞洲出版社董事總經理徐方正表示，
政府未顧及書商需處理版權等技術性問題
，批評政府不應一刀切將教科書分拆。
「書商並不能阻止政府進行招標出版課本

及教材，但政府應深思熟慮。」
兩大課本出版商昨晚發表聯合聲明指

出，曾多次要求教育局成立 「撥款機制」
，才實行分拆方案，可惜當局未能採納，
業界今年已兌現承諾，推行新出版及修訂
版課本分拆定價，並以最大誠意和努力，
處理版權問題，於未來三年內將現行課本
全面分拆定價。

又訊，教育局昨天約晤中小學界教育
議會，介紹限期書商全面分拆定價的措施
，獲得普遍支持。（見另稿）

【本報訊】回應新學年半成課本與教
材分拆銷售，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副主席葉兆輝批評，分拆後書商並無真正
減價，並無減輕家長負擔。家庭教育學院
主席狄志遠也說家長實際受惠少。消費者
委員會總幹事劉燕卿呼籲書商公開書價資
料，以作比較。

狄志遠等家庭教育學院執委昨天約晤消
委會討論書價，他引述消委會資料指過去十
年中，本港有八年的書價增幅高於通脹，亦
較兩岸四地教科書貴。他呼籲教育局、消委

會、書商和家長舉行四方會議，討論降低書
價對策。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表示，目前沒有證
據顯示，書商就課本價格出現集體議價，但
她認為，教科書及教材不應捆綁出售，如果
只有半成教科書分拆，則選書有困難，消委
會亦感到非常失望。她呼籲出版商能公開書
價成本資料，方便比較。

另一方面，學界普遍支持教育局限期指
令課本與教材分拆的措施。資助小學校長會
主席梁兆棠形容，教育局公布的措施令學界

「有價可依，有書可買」。他肯定局方採實
報實銷方式，並對比各校購買教材的種類和
價格而於翌年付款， 「當前關鍵是書商盡快
公布舊書分拆後的教材和課本售價，方便學
校選書，我們要在六月通知家長了。」初等
教育研究學會主席李少鶴也支持教育局新措
施，認為是給書商多一年時間分拆教材與課
本。

中學校長、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同
意教育局提出的 「用者自付」和 「實報實銷
」原則，實報實銷是局方變相同意為學校購
買教師用書「包底」，壓低書價無疑是關鍵，
只是不知道局方想壓到什麼程度。他補充，
目前未是教育局為降書價出撒手鐧的時機。

孫明揚發最後通牒：不惜招標降書價

教局限書商教局限書商年內分拆定價年內分拆定價
針對教科書出版商就分拆教材一拖再拖，患上腎病的教育局局

長孫明揚決定親自處理事件。他昨天公開向全港書商發出 「最後通
牒」 ，一年內若不就分拆定價，將不惜採課本招標這 「撒手鐧」 ，
引入競爭以降書價。他更委派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率領工作小組，
檢視分拆問題及研究招標工作。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本報訊】教育局昨公布 「適用書目
表」，除小部分新版教科書和教材分拆定
價外，佔書目表九成半的現版課本，大部
分課本平均加價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在
教育局與書商僵持下，家長仍繼續被迫
「捱貴書」。

有中學校長指出
，上網格價後發
現，中三級一套
課本，由去年的
一千四百多元，

上升至新學年的一千五百元。精工出版社
的《新 21 世紀化學》實驗作業，加幅近
一成，售十二元。不過有小部分減價，如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的《新高中中國語文新
編》由一百七十元，減至一百六十五元。

另外，出版商歸咎書價成本高昂的
「元兇」之一，是政府審書制度過於嚴苛

，但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指出，過去五年，
只有約百分之三的課本不通過審書制度，
主要是內容不準確、質素欠佳及語文未達
標等。

【本報訊】教育局與出版商就教材分拆定價拉鋸多月後，昨
日終於公布分拆定價的新版教科書和教材售價。以小學中文科為
例，有課本分拆後價格下調二成二，每科全套教材價格則約三千
元至四千元不等。為吸引更多學校選用，不少出版商巧立名目促
銷教材，不單以半價促銷，甚至有全套教材原價四千元，卻以
「套裝價」七百五十元 「大平賣」予學校。

全套教材4000元賣750
教育局 「適用書目表」網頁顯示，有五間出版社分拆小學的

課本及教材，並只限於中文及體育科分拆。以啟思出版社為例，
學生課本《啟思語文新天地》分拆後，購售為五十二點五元，相
比同一書名的○六版本五十八元，下調近一成。至於《啟思語文
新天地》，單買教師用書每級四冊為五百六十元。連同教師用書
、教學USB、工作紙及網上資源，全套教材購價四千元，但 「套
裝價」卻只售七百五十元。（見附表）

另外，新亞洲出版社將《新．語文》課本分拆後定價為四十
五元，比同一作者早前出版的《新亞洲中國語文》售價五十八元
，下調二成二。教材方面，未計算網上教學資源，小一級須四千

三百五十二元，若單買教師用書只須五百四十元，但 「用戶價」卻有半價。其
中，網上教學資源更是 「大平賣」用戶與非用戶價格，相差九倍。出版社指出
， 「考慮到今年情況特殊，各學校或未有預留款項購置足夠的分拆教材，因此
提供優惠收費及付款方法。」朗文香港教育亦以六折出售教材。

中學方面，新高中課程的八百三十多本教科書，只有三本分拆定價。初中
的八百五十多本書，則只有三十九本已分拆，主要是歷史、中史及科學。以齡
記出版中一中史書《探索中國史》為例，分拆後售一百二十二元，相比分拆前的

《探索中國史》（2002）的一百五十六元，下調逾二成一。不過，部分課本分拆前
後價格並沒改變，如晶晶教育出版社的《快樂的學校生活》幼稚園低班課本。

書
商
兩
折
促
銷
教
材
吸
客

家長批分拆無減輕負擔

現版書價漲3至5%

▲ 孫明揚發 「最後
通牒」 ，限定全港
書商一年內就分
拆定價，否則
不惜公開招標
降低書價

本報攝

▲現版課本平均加價 3%至 5%，家長被
迫繼續 「捱貴書」 本報攝

公開招標可引良性競爭
局局拆

解決僭建問題不應政治化
有關樓宇僭建物問題，近日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繼一些官員、議員住所後，特
首曾蔭權名下擁有的半山麥當勞道一層樓
宇，亦被傳媒報道露台裝有玻璃窗，疑屬
僭建。

就有關事件，特首昨日第一時間作出
回應，指出樓宇從未進行加建或改裝；二
○○六年接屋宇署信，指抽氣扇簷篷及外
牆花架為僭建，必須拆除，特首在二十天
內辦妥，屋宇署數天後發函確認問題已解
決。期間，屋宇署並沒有就露台玻璃窗提
出過任何要求。

特首並表示，鑑於近日公眾對僭建問
題的關注，已聘請專業人士對露台玻璃窗
進行視察，如有問題，一定立刻跟進處理。

毫無疑問，樓宇僭建是一個必須正視
的問題。僭建的不可接受，一在有礙觀瞻
，二在可能構成危險，三在對守法業主不
公平；如果大家都在樓宇外部隨意加建、
擴展，那麼建築物條例和圖則 「地積比」
的規限豈非形同虛設？因此取締僭建物乃
理所當然。然而，當前有兩點情況卻必須
注意：一是僭建是建安問題，不是政治議

題；二是事情必須要放到歷史環境中去審
視，不能 「斷章取義」 、更不能 「一步登
天」 ，企求一夜之間就把所有僭建物解決
，因為 「冰凍三尺非一日寒」 ，僭建問題
正是其來有自，並不自今日始。

事實是，僭建問題在本港，可能是屬
於最「古老」的社會問題之一，原因有二，
一是一般家庭總想多「佔據」一些地方來使
用，二是條例和執法並不嚴格，除非倒塌
傷人出事故，屋宇署一般不會即時處理。
因此，早年舊樓有所謂「騎樓房」、「閣仔」
出租，「樓梯底」住人也不是什麼罕見事。

當然，這種僭建現象近年已不多見，
動輒二、三十層高的大廈也不如 「唐樓」
般容易僭建，但由於舊習慣和舊觀念使然
，一些樓宇如 「上手」 業主建有僭建物，
購入者一般都不會主動即時將之拆走，也
不會專門去翻閱當日的建築圖則查證是否
僭建，普遍的反應是 「政府有信來叫拆就
拆」 ，否則就大可 「相安無事」 。

因此，對中老年一輩市民或近年流行
的所謂 「集體記憶」 來說，僭建是本港社
會、經濟、民生發展的一個「印記」，「八

十後」如未曾身歷其境，相信在 「粵語殘
片」 中也會見過白燕、張活游一家住在
「天棚木屋」的情景，人們都知道僭建物可
能有危險，但沒有人會將之視為「犯法」。

直到八十年代末，由於社會進步及一
再發生僭建物倒塌傷人事故，屋宇署開始
加強執法，全面掃蕩天台木屋、後巷屋仔
及樓梯閣仔，發信業主限期清拆外牆花架
、簷篷等物，但執法尺度主要仍限於阻礙
走火通道及可能構成即時危險等方面。直
到今年四月，屋宇署進一步擴大執法範圍
，對一些沒有構成即時危險或不妨礙走火
的僭建物也開始採取行動。

因此，事態發展已清楚表明，本港樓
宇僭建物是一個 「歷史遺留」 問題，只能
結合實際、按部就班解決，不能一下子
「遍地開花」 ，近日多名高官、議員、名

人頻頻被 「揭」 僭建的事實亦正好說明情
況之普遍。而僭建既是社會民生問題、法
治問題，就應該按照建築物條例一視同仁
處理，與業主是何人並無必然聯繫，不應
強調什麼 「特首僭建」 、 「局長違法」 ，
將問題政治化，破壞社會氣氛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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